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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2188748][bookmark: _Toc32527][bookmark: _Toc26986][bookmark: _GoBack]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落实省、市关于滇池保护治理相关工作要求，补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短板弱项，进一步改善全区人居环境，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室、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昆明城区雨污分流改造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五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围绕部门职能职责，积极推进五华区排水管网清污分流及综合管廊配套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排水管网及综合管廊建设项目”），旨在补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短板弱项，推动城市建设管理精细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改善全区人居环境，为城市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2022年8月15日，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的投资估算67,289.03万元，涉及126条道路的改造。2023年2月28日，昆明市五华区行政审批局批复投资概算67,008.25万元，涉及126条道路改造，新建排水管网约35.6㎞，合流管改造52.2㎞，架空线入地7.2㎞。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到位资金52,260.00万元，其中：财政资金4,010万元，国债资金13,000万元，专项债券资金35,000万元，累计支出资金26,713.71万元。
二、绩效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1161][bookmark: _Toc25144][bookmark: _Toc172188749]排水管网及综合管廊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得分79.18分，评价等级为“中”。评价认为，排水管网及综合管廊建设项目立项依据充分，通过实施雨污分流改造提升，城市内涝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污水收集率得到提升。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完成投资54,343.95万元，基本按照“四制”进行管理，未出现安全事故或因不文明施工被相关行业通报批评情况。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绩效管理意识有待提高、资金到位率和预算执行率不达预期、未完全履行采购文件和合同的分包约定、部分合同无签订日期、部分计划实施内容暂未开展、项目产出成本控制有待加强、资金存在以拨代支、会计凭证后附原始凭证不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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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强绩效目标和指标管理，强化绩效自评的准确性
1.加强绩效目标和指标管理，修改完善项目绩效目标，体现出“做什么事，做多少量、预计要达到什么效果”；归纳总结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提炼核心产出和效益指标，增加必要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效益指标。
2.在开展绩效自评时，严格对照项目实际进展打分，如实反映项目实际情况。
（二）强化项目管控，促进管理水平的优化
1.强化资金筹集协调，优化预算执行计划。区住建局制定资金筹集和执行计划时，需考虑项目目前的实施进度和当年的计划实施内容，确保制定计划与项目实施内容的匹配性。
2.开展分包工程质量专项核查，罚没总包单位质保金。一是在后续政府投资项目合同签订前，由专业人员对合同预付款条款进行合规性审核。审核不通过的，责令建设单位修改后重新提交审核，直至符合规定。二是开展分包工程质量专项核查，若发现质量隐患，责令总包单位限期整改，发现问题无法整改的，要求中建交通承担全部返工费用，并更换合规施工团队；按照总承包合同约定的处理措施，解除合同、罚没总承包单位的履约保证金和质量保证金等进行处理。
3.尽快完善合同签订要素。针对尚未填写签订日期的合同，尽快补充完善合同签订日期，对于已归档的电子合同扫描件，需严格核查合同要素，文本内容规范完整，须经合同各方完成签字及盖章手续，确保电子扫描件与纸质合同核心要素一致。
4.全力加快工程整体实施进度，确保项目按既定规划推进；针对实际实施内容与计划不符的情况，立即开展核查梳理；对需调整的内容，尽快完成相关报批手续或工程变更审批手续。
5.针对以后实施的工程项目，完成招投标后，过程中可与施工方协商成本优化方案，挖掘降本空间，推动成本降低率达标；对闲置资金制定短期合规保本理财计划，获取收益抵消部分利息成本。
（三）规范资金拨付审批，强化凭证管理
1.规范资金拨付审批，每次资金拨付需提交详尽的进度申请材料，财务审核通过后拨付资金。
2.在资金支付时，财务人员必须确保每笔资金支出都附有银行回单或国库集中支付凭证；建立凭证复核机制，若发现后附凭证与资金支付内容不符的情况，立即整改。
（四）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控机制，常态化评估偿债风险
一是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控机制，区住建局需将项目后期效益追踪纳入核心职责范畴，依据昆办通〔2022〕16号文件要求，关注项目的运营效益效果，采取各种手段获取项目实施前后的效益效果情况对比分析数据等。
二是常态化评估偿债风险。主管部门要对项目建设进度、运行管理状况以及收入可实现程度予以跟踪，构建起专项债券资金“借、用、管，还”的完善管理机制；若确实无法获取运营收益偿还专项债券，区住建局和区财政局应主动与上级财政部门、债券发行机构沟通，申请专项债券期限调整或置换。同时，可通过向上级部门汇报项目收益无法实现的具体原因，申请纳入省级专项债风险化解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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